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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0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372,910,1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20,233,558�股的 20.4869�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0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85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12�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57,376,1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35�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24,5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5,

533,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533,

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34�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以非累积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5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0％；反对4,

422,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9％；弃权735,1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00,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4780％；

反对4,422,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861％；弃权735,1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35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3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1％；反对4,

430,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1％；弃权748,8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79,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3399％；

反对4,430,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378％；弃权748,8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22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92,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9％；反对4,

440,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8％；弃权776,7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4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1003％；

反对4,440,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015％；弃权776,7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98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64,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32％；反对4,

446,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5％；弃权799,2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2,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193％；

反对4,446,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406％；弃权799,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67,685,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89％；反对4,

449,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2％；弃权775,2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3,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0542％；

反对4,449,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570％；弃权775,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88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89,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0％；反对4,

430,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1％；弃权790,2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37,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0795％；

反对4,430,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372％；弃权790,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83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3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60％；反对4,

441,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弃权831,7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85,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7490％；

反对4,441,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059％；弃权831,7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45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6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25％；反对4,

455,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47％；弃权793,4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9,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035％；

反对4,455,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0929％；弃权793,4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03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715,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1％；反对4,

392,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8％；弃权802,2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64,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2453％；

反对4,392,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6957％；弃权802,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59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67,67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9％；反对4,

427,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3％；弃权811,9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18,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603％；

反对4,427,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9195％；弃权811,9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202％。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10,559,4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113％；反对4,

399,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49％；弃权822,7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59,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9113％；

反对4,399,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749％；弃权822,7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13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597,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54％；反对4,

507,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7％；弃权804,9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46,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5012％；

反对4,507,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4227％；弃权804,9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76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484,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50％；反对4,

581,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5％；弃权844,5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32,7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5.7868％；

反对4,581,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8874％；弃权844,5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258％。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黎桂英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7,653,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05％；反对4,

416,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2％；弃权840,1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02,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8556％；

反对4,416,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464％；弃权840,1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298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代偿部分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回避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 同意12,495,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803％； 反对2,

50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702％；弃权781,0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5,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1803％；

反对2,504,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8702％；弃权781,0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5％。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357,128,867股。

表决情况：同意10,622,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093％；反对4,

340,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55％；弃权818,29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62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3093％；

反对4,340,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5055％；弃权818,29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85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刘丽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公告编号：

2025-017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9,819,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88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9,997,71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单银木先生、单际华先生和周永亮先生（独立董事）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罗金明先生（独立

董事）和王红雯女士（独立董事）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安贵先生和王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应瑛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邓丽兵先生和靳佳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剑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748,608 99.4717 2,821,976 0.2940 2,248,631 0.234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722,608 99.4690 2,847,976 0.2967 2,248,631 0.23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674,908 99.4640 2,865,676 0.2985 2,278,631 0.237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4,549,108 99.4509 3,019,476 0.3145 2,250,631 0.234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5,377,994 99.5372 4,062,890 0.4232 378,331 0.039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6.01�议案名称：单银木先生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54,930 86.2051 4,488,690 11.1657 1,056,931 2.6292

6.02�议案名称：单际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96,230 85.8103 4,647,390 11.5605 1,056,931 2.6292

6.03�议案名称：刘安贵先生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901,508 99.3834 4,900,776 0.5105 1,016,931 0.1061

6.04�议案名称：应瑛女士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2,899,446 99.2794 5,899,249 0.6146 1,016,932 0.1060

6.05�议案名称：其他董事、监事 2024�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3,076,135 99.2974 5,723,749 0.5963 1,019,331 0.106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904,713,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50,664,230 91.9405 4,062,890 7.3729 378,331 0.6866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3,658,595 90.1688 1,331,454 8.7897 157,749 1.041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7,005,635 92.6121 2,731,436 6.8358 220,582 0.552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35,297,381 88.8239 4,062,890 10.2240 378,331 0.9521

6.01

单银木先生2024年度薪

酬

34,192,981 86.0447 4,488,690 11.2955 1,056,931 2.6598

6.02

单际华先生 2024年度薪

酬

34,034,281 85.6453 4,647,390 11.6949 1,056,931 2.6598

6.03

刘安贵先生 2024年度薪

酬

33,820,895 85.1084 4,900,776 12.3325 1,016,931 2.5591

6.04 应瑛女士2024年度薪酬 32,822,421 82.5958 5,899,249 14.8451 1,016,932 2.5591

6.05

其他董事、 监事 2024年

度薪酬

32,995,522 83.0314 5,723,749 14.4034 1,019,331 2.565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单银木先生2024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

联股东单银木先生、单际华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单际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单银木先生、单际华先生已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刘安贵先生2024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刘安贵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应瑛女士2024年度薪酬》已获

通过，关联股东应瑛女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闻、沈致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杜闻、沈致远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5289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6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198�号山金金融广场 B�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192,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凯君女士因公出差，根据《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

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政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政宇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5,700 99.9470 13,200 0.0262 13,400 0.026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5,700 99.9470 13,200 0.0262 13,400 0.026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5,700 99.9470 13,200 0.0262 13,400 0.0268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1,700 99.9390 17,200 0.0342 13,400 0.026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1,800 99.9392 17,200 0.0342 13,300 0.0266

6、议案名称：《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7,350 97.8835 18,100 1.0437 18,600 1.07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55,600 99.9268 18,100 0.0360 18,600 0.0372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4,900 99.9454 14,100 0.0280 13,300 0.026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1,700 99.9390 17,200 0.0342 13,400 0.0268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094,000 99.8041 85,000 0.1693 13,300 0.026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3,450 98.2353 17,200 0.9918 13,400 0.7729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161,600 99.9388 17,200 0.0342 13,500 0.02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议案》

7,084,800 99.5713 17,200 0.2417 13,300 0.1870

6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697,350 97.8835 18,100 1.0437 18,600 1.0728

9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84,700 99.5699 17,200 0.2417 13,400 0.1884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7,017,000 98.6184 85,000 1.1946 13,300 0.1870

11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担保

的议案》

1,703,450 98.2353 17,200 0.9918 13,400 0.77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2/3以上通过。

3、议案6、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孙建鸣、孙凯君、上海罗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罗景投资

中心均对议案6、11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该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1、《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5-04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

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丽霞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6人， 代表股份3,099,884,0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3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911,833,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005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661人，代表股份1,188,05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02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61人，代表股份707,446,3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733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18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658人，代表股份707,260,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730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6,729,752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

购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

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02,6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1％；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3％；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64,9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8％；

7,326,3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

2,155,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7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8,0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488,9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

2,119,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275,2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0％；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3％；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837,5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18％；

7,510,0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2,098,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599,3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5％；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3％；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61,6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76％；

7,199,57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7％；

2,085,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89,503,7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1％；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7％；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066,03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27％；

9,136,34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5％；

1,243,9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Grifols,S.A.回避了表决，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474,578,

052股，Grifols,S.A.回避表决股份数为437,069,656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178,38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8％；

8,030,628股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8％；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593,1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2％；

8,030,6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

1,822,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380,6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94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7％；

7,204,3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

2,299,0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1,373,1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4％；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935,4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0％；

6,766,72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5％；

1,744,1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140,7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7％；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7,703,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28％；

8,007,52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9％；

1,735,7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473,0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4％；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4％；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035,3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97％；

7,514,4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2％；

1,896,5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1％；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1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090,618,7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1％；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98,181,0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03％；

7,352,94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

1,912,373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强、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5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777号公司科创大楼2楼B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普通股股东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2,026,5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2,026,5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72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7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云剑先生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卫国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熊开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6,480 99.9999 27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6,480 99.9999 27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6,480 99.9999 27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680 99.9954 2,827 0.0046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680 99.9954 2,827 0.004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680 99.9954 2,827 0.004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3,680 99.9954 2,827 0.004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19,183 99.9881 7,324 0.011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02,661 99.9615 23,846 0.038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026,480 99.9999 27 0.000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马巾英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1,905,688 99.8052 是

11.02

关于选举卢小燕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1,905,688 99.8052 是

11.03 关于选举陈卓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1,905,688 99.805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

6,128,866 99.9538 2,827 0.0462 0 0.0000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6,128,866 99.9538 2,827 0.0462 0 0.0000

7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6,128,866 99.9538 2,827 0.0462 0 0.0000

8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新项目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6,124,369 99.8805 7,324 0.1195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6,107,847 99.6111 23,846 0.3889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

中期分红的议案》

6,131,666 99.9995 27 0.0005 0 0.0000

11.01

关于选举马巾英女士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6,010,874 98.0295

11.02

关于选举卢小燕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6,010,874 98.0295

11.03

关于选举陈卓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6,010,874 98.02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11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彭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238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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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岛 公告编号：

2025-021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药谷二横路2号椰岛集团办公楼7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762,2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44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段守奇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现场出席：段守奇、林伟、李铁锋；通讯出席：马贺、詹道颖、刘名升、陈良杰（独立董事）、郭晓川

（独立董事）；吕立彪（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现场出席：韩妙莎、李有修；通讯出席：郑晨霞；

3、董事会秘书王之明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23,471 98.2415 1,047,106 1.6168 91,700 0.141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29,471 98.2508 1,047,506 1.6174 85,300 0.131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5,971 98.3998 949,306 1.4658 87,000 0.1344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3,671 98.3962 947,206 1.4625 91,400 0.141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89,671 98.3437 981,706 1.5158 90,900 0.1405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6,971 98.4013 945,206 1.4595 90,100 0.1392

7、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6,671 98.4009 945,506 1.4599 90,100 0.1392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7,971 98.4183 940,406 1.4520 83,900 0.1297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资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7,271 98.4172 931,106 1.4377 93,900 0.1451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2024年度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28,671 98.2495 1,037,306 1.6017 96,300 0.1488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6,273 98.5083 881,404 1.3609 84,600 0.13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60,329,6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360,039 75.8021 981,706 22.1471 90,900 2.050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218,119 77.1191 567,206 19.7205 90,900 3.160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41,920 73.3683 414,500 26.631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3,293,839 74.3086 1,047,106 23.6226 91,700 2.0688

2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99,839 74.4440 1,047,506 23.6316 85,300 1.9244

3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396,339 76.6210 949,306 21.4162 87,000 1.9628

4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394,039 76.5691 947,206 21.3688 91,400 2.0621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360,039 75.8021 981,706 22.1471 90,900 2.0508

6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397,339 76.6436 945,206 21.3237 90,100 2.0327

7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

履职报告》

3,397,039 76.6368 945,506 21.3305 90,100 2.0327

8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3,408,339 76.8917 940,406 21.2154 83,900 1.8929

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资

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3,407,639 76.8759 931,106 21.0056 93,900 2.1185

10

《关于计提2024年度信用减值准备

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299,039 74.4259 1,037,306 23.4015 96,300 2.1726

11

《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3,466,641 78.2070 881,404 19.8843 84,600 1.90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问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琳、张雅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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